
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青春惠贷”业务操作规程

第一章  基本规定

第一条  为深入推进全省农村青年“双带双新”工程，有效解决青年创业过程中的资金瓶颈问题，促进农村青年创业致富，根据《中国农业银行农户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及《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制定本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指“青春惠贷”是指农业银行发放的以农村创业青年为服务对象，用于支持其在农村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和农村服务业等有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而发放的贷款。

第三条  申请人所具备的条件：                                                                                                                                                                                                                                                                                                         
（一）各级团组织推荐的农村青年信用示范户、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优秀大学生村官、青年农业科研优秀人才和实用技术人才、返乡创业青年和新农村建设百业青年标兵等各类优秀创业青年；

（二）年龄在18周岁以上（含），45周岁以下，具备按期偿还信用的能力；

（三）遵纪守法，诚实可信，无不良信用记录；

（四）需制订切实可行的创业实施方案，且符合国家产业、行业、环保政策；
（五）自愿接受当地党政部门、团委、贷款办理行的创业指导和贷后监管。

第四条  创业项目所具备的条件：

在农村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产品流通和农村服务业等，包括个人独资兴办、农民合作社领办、与其他人合作兴办、与村集体共同兴办的项目。申报项目需符合青年创业实际和农业银行的贷款投向，有利于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辐射带动力。

第五条  贷款额度、期限及利率
（一）贷款额度。“青春惠贷”创业贷款额度一般不超过50万元，对项目前景看好且有足额担保的农村青年诚信示范户可放宽至100万元。贷款额度在5万元（含）以内的，采用农户小额贷款发放；额度超过5万元的，采用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发放。

（二）贷款期限。“青春惠贷”在授信期限内和额度内采取“一次授信、随用随贷、自助循环”的方式，授信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且授信期内单笔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一年，5万元（含）以下小额贷款一般不超过一年，最长不超过二年。单笔贷款期限超过一年的必须采取分期还款方式，同时应符合《中国农业银行农户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

（三）贷款利率。“青春惠贷”创业贷款利率定价按照现行农户贷款风险定价管理有关规定执行。单笔贷款期限在1年以内（含）的，可采取固定利率或浮动利率方式；期限在1年以上的，需采取浮动利率方式。
第二章  操作规程

第六条  贷款申请
“青春惠贷”采取县（市、区）级团组织初步筛选、推荐，农业银行自主调查、审查、审批的方式。

有借款意愿、有创业项目、有还款能力的农村创业青年，可向当地团组织提出创业贷款申请，并按要求填写《“青春惠贷”创业贷款申请表》。团县（市、区）委负责相关创业项目的初审、遴选和推荐工作，并及时将初审同意并加盖公章的《“青春惠贷”创业贷款申请表》移交给当地农业银行县（市、区）支行。

第七条  贷款调查
农业银行县（市、区）支行根据团县（市、区）委初审推荐意见，安排相关业务部门或经办网点，在5个工作日内组织人员对被推荐人基本情况、贷款项目进展情况、主要还款来源及信用记录情况等进行双人实地调查。对调查同意的，及时组织申报材料移送相关部门审查审批。对不符合农业银行贷款要求的，终止信贷程序并通知当地团委，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第八条  贷款审查审批
农业银行各级经办机构按照经营审批权限对“青春惠贷”进行审查审批。审查审批人员应根据借款申请人的资信状况，创业计划的可行性、发展前景、还款能力等，按照内部管理规定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查审批，确定能否发放贷款及贷款的额度。审查审批同意发放贷款的，及时通知相关部门办理放款手续。审查审批意见为不同意的，终止信贷程序，由支行相关前台部门通知当地团委并说明不同意的理由。

第九条  贷款担保及贷款发放

“青春惠贷”依据贷款申请额度的不同，其担保方式应符合《中国农业银行农户小额贷款管理办法（试行）》或《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管理办法（试行）》中的相关担保规定。

贷款审批后，农业银行各县（市、区）支行通知借款人到相关营业网点签订借款合同，办理担保和放款手续。
第10条   贷后管理
（一）贷款日常管理。办理“青春惠贷”的农业银行各营业网点应按照《中国农业银行农户贷款贷后管理办法（试行）》要求，对贷款进行贷后管理。定期不定期对借款人及其项目进行实地走访，了解其生产经营情况、贷款使用情况。

（二）贷款台账管理。农业银行各营业网点对发放的“青春惠贷”应建立台账，发放贷款时应在借款合同和借款借据上注明“青春惠贷”字样。

第十一条  贷款收回及贴息办理
农业银行各经办网点在“青春惠贷”创业贷款结清后应向借款人返还贷款借据（客户联）及提供加盖公章的利息清单。经基层团委推荐并评定为省级“田园小康示范户”的项目借款人，可凭“青春惠贷”创业贷款付息凭证向团省委申请一定额度的贴息。
第三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规程未尽事项，按照湖北分行农户小额贷款及农村个人生产经营贷款业务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规程自下发之日起实行。

附件：

1、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青春惠贷”创业贷款申请表
2、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分行“青春惠贷”创业贷款登记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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